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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发字〔2021〕132号

关于修订《南开大学工程技术系列高级专业

技术职务评聘业务条件的规定》的通知

各学院、各单位、机关各部门，附属医院：

修订后的《南开大学工程技术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聘业

务条件的规定》业经 2021年 11月 9日第三十六次党委常委会（扩

大）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南开大学

2021年 11月 9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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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工程技术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评聘业务条件的规定

为进一步完善我校工程技术系列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促

进工程技术人才职业发展，激发工程技术人才创新创造活力，建

立一支灵活高效的工程技术人才队伍以适应学校发展的要求，根

据国家有关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规定。

一、工程技术类

（一）高级工程师

1.具有坚定的职业信念，系统掌握基础理论知识和专业技术

知识，熟练掌握本专业领域重要应用技术。具有较强的科研创新

能力，取得重要的工程业绩成果。在教学科研支撑、人才培养以

及社会服务上做出重要贡献。

2.任现职以来的工作业绩成果应至少满足下列条件中的三

项：

（1）在科学研究及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中取得较大成绩（需

提供相关佐证材料），近五年横纵向科研经费累计到账达到 100

万元，或作为排名第一的发明人/完成人，近五年以技术许可、

转让或作价入股等方式完成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累计金额达到1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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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推动省部级（含）以上工程中心建设并担任主要负责

人（主任或副主任）两年以上。

（3）以下各项合计达到 4分：作为第一发明人申请并获得

授权发明专利 1项 2分，作为第二发明人申请并获得授权发明专

利 1项 1分，作为第一发明人申请并获得实用新型专利 1项 1分，

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得农药登记证 1项 4分，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得

软件著作权等其他形式的知识产权成果 1项 1分。

（4）作为主要完成人获得国家级科学技术奖 1项，或获得

省部级（含）以上科学技术三等奖（含）以上奖励 1项（排名前

三），或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认定的社会科技奖励

目录中所含科学技术二等奖（含）以上奖励 1项（排名前三）。

（5）在本专业领域刊物上独撰或以通讯作者或以排名前三

作者发表高质量学术论文 5篇，其中独撰或以通讯作者或以第一

作者发表至少 3篇。作为主编或副主编或编委（排名前三）编著

出版本专业领域专著 1部，并产生较重要的学术影响（需提供相

关佐证材料并由学院学术委员会予以认定），可等同高质量学术

论文 2篇；作为主编或副主编或编委（排名前三）编写出版本专

业领域教材 1部，并在教学中使用 3年（含）以上，可等同高质

量学术论文 2篇。

（二）正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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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具有坚定的职业信念，全面系统掌握基础理论知识和专业

技术知识，全面熟练掌握本专业领域重要应用技术。具有很强的

科研创新能力，取得突出的工程业绩成果。在教学科研支撑、人

才培养以及社会服务上做出突出贡献。

2.任现职以来的工作业绩成果应至少满足下列条件中的三

项：

（1）在科学研究及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中取得突出成绩（需

提供相关佐证材料），近五年横纵向科研经费累计到账达到 200

万元，或作为排名第一的发明人/完成人，近五年以技术许可、

转让或作价入股等方式完成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累计金额达到400

万元。

（2）推动省部级（含）以上工程中心建设并担任主要负责

人（主任或副主任）三年以上。

（3）以下各项合计达到 8分：作为第一发明人申请并获得

授权发明专利 1项 2分，作为第二发明人申请并获得授权发明专

利 1项 1分，作为第一发明人申请并获得实用新型专利 1项 1分，

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得农药登记证 1项 4分，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得

软件著作权等其他形式的知识产权成果 1项 1分。

（4）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 1 项，或主持省部级科研项目 3

项（作为骨干参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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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专项等项目或参

与国家级纵向项目到账经费 50万元及以上可等同于主持省部级

项目，等同总量不得超过 2项）；或作为主要完成人获得国家级

科学技术奖 1项，或获得省部级（含）以上科学技术二等奖（含）

以上奖励 1项（排名前三），或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

室认定的社会科技奖励目录中所含科学技术一等奖（含）以上奖

励 1项（排名前三）。

（5）在本专业领域刊物上独撰或以通讯作者或以排名前三

作者发表高质量学术论文 8篇，其中独撰或以通讯作者或以第一

作者发表至少 5篇。作为主编或副主编出版本专业领域专著 1部，

并产生重要的学术影响，可等同高质量学术论文 2篇；作为主编

或副主编出版本专业领域教材 1部，并在本校教学中使用 5年（含）

以上或被三所高校（含本校）使用 3年（含）以上，可等同高质

量学术论文 2篇。

二、技术管理类

（一）高级工程师

1.具有坚定的职业信念，系统掌握基础理论知识和专业技术

知识，具有较丰富的工程管理实践经验，能够独立解决工程建设

过程、生产过程、信息技术或综合技术管理过程中的技术问题，

工作量饱满，能够圆满完成所负责的专业技术工作且业绩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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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任现职以来的工作业绩成果应至少满足下列条件中的两

项：

（1）获得与本岗位工作相关的授权职务发明专利（含已授

权涉外专利）1 项（发明单位排名第一，发明人排名前三），或

实用新型专利 2项，或软件著作权 1项（个人申报或以单位名义

申报排名前二）。

（2）在与本岗位工作相关领域学术刊物上独撰或以通讯作

者或第一作者发表学术论文 1篇或出版专著 1部。

（3）参与制定或审查国家或地方规制标准 1项。

（4）将开创性的工艺、技术手段或管理模式运用于工作实

践，解决了重大技术问题，取得同行公认的具有较高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的技术成果，并形成对实际工作有指导意义的报告 1篇

（排名前二，其指导和推广效果应有相应的佐证材料）。

（5）获得与本岗位工作相关的校级一等奖 2项（排名第一），

或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1项（排名前六）。

（二）正高级工程师

1.具有坚定的职业信念，全面系统掌握基础理论知识和专业

技术知识，具有丰富的工程管理实践经验，能够创造性地解决工

程建设过程、生产过程、信息技术或综合技术管理过程中的技术

问题，工作量饱满，能够圆满完成所负责的专业技术工作且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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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

2.任现职以来的工作业绩成果应至少满足下列条件中的两

项：

（1）获得与本岗位工作相关的授权职务发明专利（含已授

权涉外专利）2 项（发明单位排名第一，发明人排名前三），并

且授权后维持 3年及以上，或实用新型专利 4项，或软件著作权

2项（个人申报或以单位名义申报排名第一）。

（2）在与本岗位工作相关领域学术刊物上独撰或以通讯作

者或第一作者发表学术论文或出版专著共 2篇（部）。

（3）参与制定或审查国家或地方规制标准 2项。

（4）将开创性的工艺、技术手段或管理模式运用于工作实

践，解决了重大技术问题，取得同行公认的具有较高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的技术成果，并形成对实际工作具有指导意义的报告 2

篇（排名前二，其指导和推广效果应有相应的佐证材料）。

（5）获得与本岗位工作相关的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1项（排

名前三）。

三、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由人事处负责解释。学校以

往有关规定中若有与本规定不符的，均以本规定为准。

南开大学办公室 2021年 11月 2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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